
关于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成绩报送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
根据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学生成绩管理规定》（杭电教[2013]98 号），特对 2025-2026

学年第二学期成绩报送工作的相关要求强调如下：

一、成绩录入时间

⑴ 本学期课程考核成绩（含分散进行的实践环节）录入时间：

2026 年 6 月 18 日 8:00-7 月 8 日 22:00；

⑵ 6月短学期实践环节成绩录入时间:7 月 6 日 8:00-7 月 17 日 22:00;

9 月短学期实践环节成绩录入时间：9 月 1 日 08:00-9 月 13 日 22:00

涉及毕业班学生的短学期成绩尽量在 7 月 15 日 22:00 前完成录入；

（3）下学期初补考成绩录入时间：9月 9 日 08:00-9 月 18 日 22:00，若有调整，另行通知。

二、成绩录入方式

（1）系统直接录入方式：

首先设定成绩比例，然后录入各项成绩（理论课的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必须录入），

系统会自动按教师设定的比例折算出总评成绩。若录入过程中调整了成绩比例或更改了

成绩数据，必须清空总评重新保存后再提交。

（2）系统成绩导入方式：具体操作方法详见附件。

（3）教师成绩录入完毕，必须认真核查，无误后提交并从系统中打印学期成绩登记表

（一式两份）和学生成绩记录册一并交开课学院教科办。

要求任课教师在《成绩记录册》最后一页下端备注“平时成绩组成及评定标准”。

任课教师的成绩档案应在成绩录入系统关闭前上交学院，学院必须认真核查当学期

所有课程的成绩档案是否齐全。

三、成绩录入注意事项

（1）严格按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本科学生成绩管理规定》设置成绩比例，平时成绩占总评

成绩的 30%—60%，期末考核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40%—70%。要求理论课的平时成绩、期中成绩、

实验成绩分栏设置,比例总和占总评成绩 30%—60%；实验必须录入平时成绩和考核成绩（对

应填入“平时成绩”和“实验成绩”），可根据课程考核要求确定比例。课程名相同且统一

命题的课程，其课程考核成绩的比例设置必须一致。个别课程因课程教学改革等原因超出成

绩比例范围的，必须由任课教师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批准后报教务处审批。

（2）成绩备注栏中“缺考、缓考、取消考试资格、违纪、作弊”等信息必须核实后准确

录入。“取消考试资格”和“缓考”系统申请后将直接填入成绩录入窗口。

（3）录期末考核成绩时必须录入缓考学生的平时、期中等成绩。因缓考随课程补考进行，

补考成绩自动记载为缓考学生的期末成绩，系统将按教师设定的成绩比例折算出学生的总评

成绩，若未录入平时等成绩会导致总评成绩出错。



（4）成绩一经录入提交，一般不得修改。确因错批、漏批考卷或录入错误等原因需要更

改成绩的，由任课教师线上提交成绩更正，并附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开课学院主管教学院长同

意后报教务处批准，方可更改。

教务处

二〇二六年六月八日

新教务系统成绩录入界面成绩导入操作指南

第 1 步：打开成绩，选择下拉菜单成绩录入【教师】

第 2 步：点击相应教学班，点击下方确定，进入录入界面。

第 3 步：左边黄色条形栏选择成绩录入分项比例

第 4 步：设置分项录入比例和分项录入级制，然后点击调整比例



若教师平时成绩需要录入分项的项目和比例，也需要此步设置好。

设置了平时成绩录入分项的老师，成绩录入和导入格式模式类似下图：



第 5 步：下载模板，导出学生名单，输入成绩及其备注（缺考、缓考、取消考

试 资 格 等 ） 追 加 导 入 系 统 ， 若 二 次 导 入 选 择 覆 盖 成 绩 。

系统自动将已录好的成绩导入到系统中，这时如果有备注（缓考、缺考、取消考试资格、违纪、作弊等）

请在此步更正填写。

（提醒：此时的成绩还没有保存到系统中，只要关闭页面，成绩即会丢失，如果有修改，建议在此修改或

是重新载入成绩）

第六步：完成后，请务必点保存。

（提醒：保存后如果有修改成绩的，可继续修改，直至提交成绩）

第七步：所有步骤完成后，请务必提交成绩，否则教务处永远无法收到成绩。

第八步：成绩提交后，最后输出打印成绩单，下载试卷分析表。


